阜阳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文件
发规〔2020〕2号

关于遴选2020年秋季赴日本城西国际大学
交流生的通知
各学院： 
为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多渠道拓展人才培养途径，拟在全校范围内选派学生于2020年秋季赴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交流学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时间
2020年9月—2021年1月（一学期）。
二、报名条件
（一）我校正式录取的已办理注册手续的2017级、2018级或2019级全日制本科生；交流的专业需为城西国际大学设立的相同或相近专业（详见附件）；出境前已修课程均为合格以上成绩。
（二）政治思想表现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品德优良，身心健康，无违规违纪记录；
（三）具有较好的日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已缴清我校学费，具有在国（境）外学习生活的经济能力和适应能力，符合各类项目或接受方学校规定的其他申请条件。
三、学习费用
在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交流学习期间，所有费用自理。本校学费照常缴纳，其他相关费用按规定办理。
四、学分认定
我校承认学生在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学习的相同或相近课程的学分。学分认定参照《阜阳师范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学习课程及实践环节学分认定管理办法》（校教〔2020〕17号），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五、报名材料清单
（一）《阜阳师范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申请表》；
（二）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单；
（三）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类荣誉证书复印件；
（四）赴国（境）外高校学习的课程及学分认定表；
（五）家长签字的安全责任承诺书。
六、相关要求
（一）相关单位及学院要依据《阜阳师范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管理办法》（校外〔2020〕2号）做好赴日交流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学院要做好赴日交流生该学年课程学习审核工作，明确交流生在日选修的相关课程。
（三）交流生要认真制订学习计划，学习结束后，由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开具成绩单，由我校教务处和学院进行学分认定。
（四）交流生必须严格遵守我校规定的交流期限，在日学习期间应遵守对方大学的各项管理制度。
七、报名程序
（一）学生报名相关材料经所在学院、教务处审核后，报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
（二）交流学习项目名单确定后，原则上不得退出。无故退出者，将取消今后参加同类交流项目的资格。
（三）报名材料于6月5日前提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正行楼1231室）。鉴于目前还处于防疫时期，相关材料可先报送电子版，待线下开学后，补交纸质版材料。
（四）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报请学校批准后，学生于6月8日前填写附件的文件内容并发送至E-mail：zhao@jiu.ac.jp。
（五）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2596896；邮箱：guojichu001@fynu.edu.cn
附件：2020年秋季赴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交流研习参考
      信息
           发展规划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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